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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课程研修班常年招生简章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

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学府。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源于 1923

年成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会统科，统计学专业是学校传统优势专业。经过长期发展，学院

已经建成了涵盖本科、硕士及博士完整的教学体系，拥有了学士、硕士（含专硕）、博士和

博士后流动站等完善的统计学学科建设平台。学院在学科梯队、学术研究、学生培养等方面

都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进入江西省一流学科建设的方阵。

统计学院大力引进应用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金融、计量等方向高水平青

年博士人才，一支国际化视野、结构较为合理、治学严谨、教研水平高、服务社会能力强的

师资队伍已初具规模。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帮助在职人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学术水平、综合素养和管理能力，进而更加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江西财

经大学统计学院即日起招收统计学专业同等学力学员。

一、招生专业：统计学

二、培养方向：金融统计、社会统计、市场调查与数据挖掘、管理统计、数理金融、应

用统计、物流统计、卫生统计、统计计算与统计软件、教育统计、计量经济理论及应用、数

理经济理论及应用、大数据统计、工程统计等。

三、申请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获得学士学位，并获得学士学位三年以上（含三年），或虽无本

科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对已获得的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为国（境）外学

位的，其所获的国（境）外学位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3.学士学位未满三年者可以先入学参加课程学习，待满三年后可报名参加外语水平全国

统一考试；

4.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但无学士学位或大专学历者可参加课程学习，课程考试合格可获

得江西财经大学课程结业证书，但不能申请学位。

四、同等学力课程学习阶段、外语水平考试和学位论文阶段相关要求：

同等学力学习分为三个阶段：课程学习培养阶段（简称第一阶段）、同等学力外国语水

平全国统一考试（简称第二阶段）和撰写学位论文及答辩阶段（简称第三阶段）。

1.第一阶段（课程学习）：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按学院教学进度安排，修完

规定的全部课程，按要求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获得课程结业证书（为同等学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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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期一般为 1 年，每学期集中双休日授课。

2.第二阶段（同等学力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获得学士学位满 3 年并修满规定课

程的学分者，可报名参加同等学力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

3.第三阶段（论文写作、答辩）: 同等学力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并已获得

结业证书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论文通过评审、答辩等各环节，经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江西财经大学理学学

位并颁发学位证书。学位论文及答辩阶段一般为 1—1.5 年。

四年内未通过全部课程和外语水平考试者，所修课程学分失效。

注：申请人在完成规定学分并通过同等学力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后，须遵照学校安

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通过论文各个环节事项安排。

五、学费

学费缴纳分两段制进行，即课程学习阶段和撰写学位论文及答辩阶段。课程学习阶段学

费为 15000 元，撰写学位论文及答辩阶段学费为 10000 元，各项收费实际以学校相关规定

为准。学生通过支付宝赣服通缴纳学费，学费缴纳后可生成电子发票。

六、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以我校统计学专业培养方案为基本依据。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核心课、专业

选修课三大类，共修 14 门课，总学分数为 36 个学分。所有课程均由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

平高的本校教师主讲。

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公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公共外语

中级西方经济学

专业核心课 计量经济学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数理统计前沿问题研究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专业选修课 统计指数理论与实践

时间序列分析

高等统计学

国民经济核算问题研究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统计软件与应用

高维数据分析

具体以培养方案为准

七、其他事项

1．申请人提交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身份证等必须真实有效，否则不能申请学位。

若因证书等不真实造成后果，一切责任由申请人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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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中止学习，所交费用不予退还；

3．参加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费用，学习期间的书籍资料费、学位论文打印费、到

校听课、参加考试和论文答辩的差旅、食宿等各项费用自理；

4．所有教学、考试规定都以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为准。

八、招生报名

1．报名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电子稿；

（2）本人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电子版；

（3）正面蓝底免冠照片；

（4）报名表及告知书。

2. 联系方式及咨询电话：

报名点：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 19 号虚拟大学园 A607

联系人：丁老师 13189750161（微信同号）

联系人：朱老师 19100148333（微信同号）

联系人：刘老师 13870637005（微信同号）

3.报名时间：全年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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